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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16     股票简称：保力新     公告编号：2021-068 

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收到法院受理其破产清算裁定的

进展公告 

 

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10月16日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收到法院受理其破产清算裁定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19），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已裁定受理自然人许天马对公司大股东

郭鸿宝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宁波坚瑞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更名为

西安坚瑞鹏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坚瑞鹏华合伙企

业”）破产清算的申请。 

公司于2021年2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保

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收到法院受理其破产清算

裁定清算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坚瑞鹏华合伙企业破产管理人

陕西法智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破产管理人”）的《告知函》，破产管理人将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25条之规定履行管理和处分坚瑞鹏华合伙企业的财产等职

责，坚瑞鹏华合伙企业作为公司股东的股东权利与义务将由破产管理人代表行

使。 

近日，公司收到破产管理人《关于授权郭鸿宝先生代为行使股东权利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及《授权委托书》，破产管理人授权公司持股5%以上股

东（大股东）郭鸿宝先生代表管理人行使坚瑞鹏华合伙企业对公司所享有的股东

非财产性权利,具体授权范围、期限、行使权利的程序等详见如下公告： 

一、《通知》及《授权委托书》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性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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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的具体内容如下： 

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3日作出（2020）陕01破申33号之一民事

裁定，受理了许天马申请西安坚瑞鹏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坚瑞鹏华或债务人）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0年10月29日作出（2020）陕

01破39号之一决定，指定陕西法智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负责具体破产清算事务。 

2021年7月2日，坚瑞鹏华第二次债权人会议通过了《债务人财产管理方案》

（（2020）坚瑞鹏华破管字第 029 号），该方案已授权由管理人决定将坚瑞鹏

华对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享有的股东非财产性权利授权受托人代为

行使。管理人已于2021年7月12日授权郭鸿宝先生代表管理人行使坚瑞鹏华对保

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享有的股东非财产性权利,具体授权范围、期限、

行使权利的程序等详见附件《（2020）坚瑞鹏华破管字第 031号<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的具体内容如下： 

委托人：西安坚瑞鹏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破产管理人（下

称管理人） 

负责人：刘成瑞 

受托人：郭鸿宝，身份证号：610121196902175095 

根据2021年7月2日西安坚瑞鹏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

坚瑞鹏华）第二次债权人会议通过的《债务人财产管理方案》（（2020）坚瑞鹏

华破管字第 029 号）之规定，管理人将坚瑞鹏华对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所享有的股东非财产性权利授权受托人代为行使。 

（一）授权范围 

1、依法请求、召集、主持、参加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相应的表决权； 

2、对公司的经营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 

3、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

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等。 

（二）授权期限 

自2021年7月12日至2023年6月3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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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使股东非财产性权利程序 

1、郭鸿宝先生代表管理人行使上述股东非财产性权利前3日内向管理人书面

报告行使上述股东非财产性权利的理由与依据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将行使股

东非财产性权利文书原件报管理人备查；代行使股东非财产性权利后3日内应向

管理人书面报告行使股东非财性权利行权的结果。 

2、上述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股权结构变动、股价波动以及引发监

管的应对。 

3、上述书面报告行使股东非财产行权的结果，其内容应包括行使股东权利

是否成功、是否取得预期结果等。 

4、郭鸿宝先生应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要求的股东行为规范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

的利益。 

（四）授权解除 

在授权期间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管理人解除对郭鸿宝先生授权： 

1、未在规定期限内向管理人报告其代表管理人拟行使的股东非财产性权利

的； 

2、未按《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要求规范行使股

东权利的； 

3、利用授权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4、法院或管理人认为不宜继续授权郭鸿宝先生代行使股东非财产性权利的。 

二、对公司影响 

1、该委托事项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2、截至目前坚瑞鹏华合伙企业持有公司股份303,030,304股，其中302,990,508

股被司法冻结，占公司总股本的7.077%。坚瑞鹏华合伙企业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也

已通过了《西安坚瑞鹏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破产财产变价方案》，

后续破产管理人有权根据该变价方案的约定将坚瑞鹏华合伙企业的股权抵债至

债权人名下，因此坚瑞鹏华合伙企业的股份存在被破产管理人通过抵债等方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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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司法处置的风险。 

在破产清算的执行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坚瑞鹏华合伙企业严格遵守《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 9号）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进行股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三、备查文件 

1、西安坚瑞鹏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破产管理人出具的《关于

授权郭鸿宝先生代为行使股东权利的通知》； 

2、西安坚瑞鹏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破产管理人出具的《授权

委托书》。 

特此公告。 

 

 

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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